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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2 

  
 

雇主片面終止勞動契約的合法性 
薛進坤律師編著《勞動社會法解題書》高點出版 

 
 
 
 

 

 
A任職於B科技公司（股票上市公司），工作內容為至客戶處維修保全系統。A於2013年11

月13日下班搭乘捷運時因口渴而將隨身攜帶之水壺拿出來喝水，因此被其他乘客出言制止，

不料A不但未停止喝水之行為，還將口中之水吐出。A之行為被乘客C拍下並PO上網路後，隨

即被網友認出是B公司員工，同時被各媒體大幅報導。B因此要求A「在家反省」等候公司調

查，並停止給付A工資。B公司之獎懲辦法中明定，公司於作成任何有關員工之懲戒處分前，

均應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下稱人評會）並給予受懲戒員工說明之機會，之後再由人評會決

議是否懲戒及懲戒之種類。惟A等待達二個月之久，卻始終未被通知赴公司說明事件之經過，

B亦未召開人評會。直到2014年1月20日，B突然通知A，因其行為有損公司名譽，故而將其

開除且無任何資遣費。請附理由說明B解僱A之行為是否合法。 （103年中正勞動法） 
   
    

審題思維    

本題涉及幾個問題，必須逐一說明。一是解僱事由，二是勞工私生活行為能否作為懲戒事

由，三是解僱之程序要求。 

主要爭點    

勞工私生活行為能否作為懲戒事由？在學說上、司法實務上多有爭議，不論採取肯定說或

否定說，都需將此一爭點做一說明。 

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下班搭乘捷運 顯示A之行為已經脫離公司，而且是下班時間，完全屬於勞

工私人領域之範圍，原則上不能成為雇主行使懲戒權之標

的。 

B因此要求A「在家反省」等候公司調查，

並停止給付A工資 
此一事實已經影響勞工權益，但未表明依據與法律性質，

等看完整個題目後再決定是否需要處理。 

應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下稱人評會）並給

予受懲戒員工說明之機會，之後再由人評會

決議是否懲戒及懲戒之種類 

凸顯B公司內部的解雇程序，考生可以援引「正當法律程序」

的概念加以發揮。 

好書搶鮮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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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A等待達二個月之久……直到2014年1月20
日 

須聯想到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的除斥期間規定。 

因其行為有損公司名譽，故而將其開除且無

任何資遣費 
顯示B公司是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A，但未表明何款事

由，須由考生自行設想並分析是否構成。 
 

三分鐘答題架構    

下班後行為私領域。 

懲戒程序。 

情節重大？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30日之除斥期間。 

擬答    

依照案例事實，本案解僱事由應為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情節重大者」，具體事實應為A之下班行為損及B公司之名譽。然而，首應探究者乃：B公司

得否以A之下班後私生活行為作為懲戒對象？ 

  企業懲戒制度之目的，乃在於監督勞工履行勞動契約義務、維持企業運作所需之客觀秩序，

故企業懲戒應與此目的具有合理關聯。 

  然而，勞資關係係以勞動力為中心，受空間、時間限制之結合關係，並非勞工與雇主之

全人格之結合關係，因此在工作時間外之勞工業務外行為，屬於勞工之私生活範圍，非雇主所

得任意支配，唯有勞工之行為與事業活動有直接關連，且有損害事業之社會評價，為維持事業秩

序之必要，方足成為懲戒之對象，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786號判決即採此見解。換言之，除

有前述之必要情形外，雇主不得支配勞工之私生活，亦不得以勞工私生活不當為由，作為解

僱或懲處勞工之理由；而法院亦應於個案中，綜合衡量企業之種類、態樣、規模、企業在社

會上之地位、經營方針以及勞工在該公司之地位及職務種類，作為判斷之依據。（參見台北

地院89年度勞訴字第44號判決） 

  案例事實中A經制止喝水仍不聽從，並將口中之水吐出，以致遭到輿論撻伐，但此乃A

下班後之自己行為，雖連帶波及B公司商譽，但此與B公司之事業活動並無直接關連，對B公

司之商譽並未產生實質損害。是以，管見以為B公司不得以A之下班後私生活行為作為懲戒對

象，從而B公司之解僱應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再者，勞動相關法規中並未規定懲戒之程序，尊重雇主與勞工之約定。但既然B公司之獎懲

辦法中明定，公司於作成任何有關員工之懲戒處分前，均應召開人評會並給予受懲戒員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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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3 

明之機會，之後再由人評會決議是否懲戒及懲戒之種類，B公司自應遵守。從而，B公司並未

給予A答辯之機會，也未召開人評會，解僱程序即有瑕疵，更難僅憑電視媒體之報導，即認

定A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發生。 

末以，B公司早於2013年11月13日即已知悉此一事實，卻遲至2014年1月20日方解雇A，顯然

已經超過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期間，縱使B公司主張有理由，亦因超過30天之

除斥期間而不得再解雇A，併此敘明。 
 

 
 

 
原告勞工A受僱於被告B食品公司，擔任安全管理部門的組長一職。原告A之主管經理C經常

指示部下使用或滲入疑似較劣質之食材；但C之年度績效良好，故屢獲公司獎勵。原告A對於

C之指示行為不滿，因此於104年1月1日寄發電子郵件給該公司總經理D，於系爭電子郵件之

內容批評公司之獎懲制度不公平，並對C指示部下使用使用不當食材之作法表示不滿，同時

將該郵件副本寄送雇主以及其他所有員工共50人，並引發公司內部高度爭議。一星期後，D

將A調離管理部門至業務部門，仍使其保有組長一職，但口頭告誡A在系爭電子郵件中所陳述

內容經公司調查後均屬不實之謠言及誹謗，亦屬公然重大侮辱誹謗直屬長官之行為。 

惟，經數日後，原告A偕同民意代表數人至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表示B公司販賣食品皆有使用

或滲入劣質食材之情形，指控雇主泯滅良心；A行為引發輿論注意，B公司即時對外表示否認

有該情形但仍導致公司業績立即下滑。對此，雇主於記者會召開之數日後以A行為已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之規定，且屬情節重大，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 

以上，請分別就雇主對於A之調職以及解僱之行為，說明其是否為合法。 

 （104年政大勞動法） 
    
    

審題思維    

本題命題意旨有二，一為調職，二為解僱，且行為事實也不同，應針對不同事實給予不同

評價。再者，因勞動基準法已規定調職之合法要件，但為豐富答題內容，仍建議條列行政函示

與法院見解。 

主要爭點    

員工雖可對職務行為向上級表示意見或提供建議，但仍應循合法方式辦理，過當之行為雇

主仍可予以懲戒。從而，如將調職、解僱當作企業行使懲戒權之方式，則應考量懲戒權行使之

動機、目的、範圍，並非單純討論調職、解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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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副本寄送雇主以及其他所有員工共50
人，並引發公司內部高度爭議 

此一行為是否恰當，須一併討論。 

D將A調離管理部門至業務部門 涉及調職是否合法，以及以調職作為懲戒之手段是否恰當。 

至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此一行為是否恰當，須一併討論。 

A行為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

第2款及第4款之規定，且屬情節重大，

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 

題目已經明確表明解雇事由，須判斷各該事由的要件是否該當。

 

三分鐘答題架構    

調職：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A之行為是否恰當。 

調職可否作為懲戒方法？ 
解僱：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vs.言論自由。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情節重大」、解僱最後手段性。 

擬答    

企業為監督勞工履行勞動契約義務、維持企業運作所需之客觀秩序，於合理範圍內，得對違

反秩序之勞工行使懲戒權。亦即唯有勞工之行為與事業活動有直接關連，且有損害事業之社

會評價，為維持事業秩序之必要，方足成為懲戒之對象。除此之外，懲戒處分是否合法，仍

應考量： 

懲戒處分之作成是否具有「形式合法性」？ 

是否具有「實質正當性」？是否有正當合理關聯？ 

有無按比例原則參酌勞工行為輕重決定妥適的懲戒方式？ 

有無提供適當程序保障？ 

調職之合法性： 

於勞動基準法修法之前，內政部曾以台內勞字第328433號函提出調職五原則，即：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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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104年12月16日勞動基準法修正，增列第10條之1，實質上與調職五原則並無太大差異，但

增加「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此要件，避免雇主濫用權利。

學者另外提出四個原則作為雇主有無權利濫用之判斷基準： 

調職命令是否得到勞工之同意（或基於勞動契約之合意）。 

調職是否具有業務上之必要性。 

調職有無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 

勞工所受之不利益，是否超出社會一般通念之程度。亦可參酌。 

再者，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倘不

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

進經營效率，尚難認為不符合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1459號判決可供參酌。 

就本案而言，D將A調離管理部門至業務部門，顯然係為懲戒其寄發電子郵件之行為，姑且

不論電子郵件之內容是否屬實，但A向無關之第三人寄發有爭議之電子郵件，已經影響C

之管理權能，也造成管理上的困擾。從而調整A之職務，有助於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

效率，尚難認為不符合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且調職後之勞動條件並未下降，

亦符合法律規定。惟需注意，A之專長是否適應業務工作？倘若有不能勝任之處，B公司應

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或協助，以符合法律要求。 

解僱之合法性： 

B公司係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之規定解僱A，應分別討論是否該當各該

要件。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係「施行重大侮辱」，然而A偕同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倘

若內容屬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項，要非重大侮辱。就此部分，管見以為，基於個人言論

自由之保障，除非B公司能證明A所言不實，否則A之發言應非重大侮辱，自不得以勞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事由予以解僱。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需判斷情節是否重大。判斷是否符合「情節重大」之要件，

應就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

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情況、勞工到職時間之久

暫等，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依案例事實，A係故意為之，且經之前的調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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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4 

仍繼續為之，顯已難以期待繼續維持僱傭關係，管見以為應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故

B公司得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事由予以解僱。 
 

 
 

 
甲於106年1月1日起任職於乙公司，乙公司於106年1月24日預告終止與甲之勞動契約，該

公告記載「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6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嗣後，被告於106

年2月2日所發給甲之離職證明書，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為終止事由。 

甲認為解雇不合法，遂向勞工局申請調解，於調解時乙公司代表表示終止事由為：「公司

因預算遭市議會擱置未通過，致業務嚴重緊縮，公司無經費可聘用勞方，又勞方之階段性任

務將結束。勞方時常臨時口頭請假，不符合公司內部請假規則，視同曠職，外出亦未依規

定登記。勞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無法勝任。」雙方因歧見過大，所以調解不成立。 

甲因乙公司遲遲未回復僱傭關係，遂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主張乙公司並

不具備終止事由。請問： 

何謂解雇事由法定？  

何謂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就案例情形，法院審理時應探究哪些解雇事由？理由為何？ （依實務判決改寫） 
    
    

審題思維    

本題乃以實際案例為事實，探究於法院審理時雙方主張的攻防過程。因此，請以當事人的

立場來加以思考，並就案件發展過程來分析事實適用法律。 

主要爭點    

106年1月24日預告終止時，已表明「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6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事後可否變更或追加終止事由？若雇主追加終止事由，法院應否審理？ 

雇主於調解時變更或追加終止事由，與在訴訟期間變更或追加終止事由，其效果是否相同？ 

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乙公司於106年1月24日預告終止與甲之勞動契約，

該公告記載「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6條及第20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顯示乙公司已表明終止事由，依解雇最後手段性原

則，雇主不得再行變更或追加。 

調解時乙公司代表表示終止事由為…… 顯示乙公司調解時所提出之終止事由與106年1月24
日預告之內容，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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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答    

所謂解僱事由法定，目的係在保護勞方不會因為資方濫用其權勢恣意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基

準法特將解僱事由以法條明文化。按現行勞動基準法關於勞動契約之終止係採法定事由制，

非採美國法之任意僱傭制（employment-at-will），得任由雇主不附理由，隨時將勞工解僱。

是以，勞工非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所定之事由，雇主不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工非有同法

第12條第1項所定之事由，雇主不得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

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同法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惟依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者則無。 

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係指解僱應為雇主終極、無可避免、不得已之手段。我國勞動基準法雖

然採取解僱事由法定之立法方式，但雇主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工作權、生存權多

有影響，是以在可期待雇主之範圍內，雇主應採取對勞工影響較輕之方式，如調職、記過等

方式而取代解僱。換言之，解僱應是雇主不得已、無可避免而採取之作法，如有其他較輕微

之處置，應優先選擇之。我國司法實務上，多承認勞動基準法第12條之懲戒解僱事由，得援

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作為審判標準。例如：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

重大」係不確定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標

準，解釋上應以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

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為斷，故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

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

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因素（參見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816號民事判決）。 

就案例情形，首應探究者乃乙公司之解雇事由為何？是否符合法定之解雇事由？乙公司於離

職證明書上解僱原告之事由，雖僅記載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

勞工性質之必要）之情形，而不及於同條第2款、第5款，解雇事由似僅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

款而已。然而，乙公司於公告中記載「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6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於調解時亦稱「公司因預算遭市議會擱置未通過，致業務嚴重緊縮，公司無經費

可聘用勞方，又勞方之階段性任務將結束。勞方時常臨時口頭請假，不符合公司內部請假

規則，視同曠職，外出亦未依規定登記。勞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無法勝任。」似乎又主張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及第5款。此時法院審理時就應僅審理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

款？抑或應一併審理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及第5款？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意旨謂：「同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分別規定雇主

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

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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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5 

始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查上訴人之資遣通知書並無明載任何具體事由，僅於事先印

製之『離職原因』欄位勾選『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難認已合法告知解僱事由。」

是以，乙公司於離職證明書上解僱原告之事由，既然已經勾選「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自不容嗣後任意變更或增加解雇事由，否則將違反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然而，近期曾有法院判決認為：只要在訴訟前告知勞工解雇事由，並無礙於勞工主張其權利，

則解雇事由應允許變更或增列。至於前開最高法院判決，僅論及雇主不得於「訴訟上」隨意

改列其原先解僱之事由，並不及於在勞資爭議調解時引用其他事由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事

實不同自難比附援引。 
 

 
 

 
甲為A金融機構之行員，A金融機構之工作規則（業經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揭示）中規定：「同

一年度記大過兩次者，應予以解雇」。A金融機構於106年發現甲有下列行為並予以懲戒：

涉犯背信罪，記大過一次。未曾全程參與講習，記大過一次。多次私下向不同客戶借

款，經客戶向公司申訴後，公司始知該情，記大過一次。 

嗣後A金融機構就以甲違反上開工作規則之規定予以解雇。請問： 

何謂解雇事由法定？A金融機構得否僅以上開工作規則之規定作為解雇事由？ 

A金融機構之解雇是否合法？理由為何？ （依實務判決改寫） 
    
    

審題思維    

本題乃改寫自實際判決，粗略看到此一案例可能會覺得與工作規則有關，實際上所測驗的

是考生對於「解雇最後手段性」的理解程度。因為題目中並未表明A金融機構的終止事由，所

以考生需自行設想可能之終止事由，並判斷其可行性及合法性。 

主要爭點    

工作規則中雖規定「同一年度記大過兩次者，應予以解雇」，但此一規定是否符合解雇法定

事由原則？ 

依題示之事實，A金融機構解雇甲之事由可能為何？是否符合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考題關鍵字分析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A金融機構之工作規則（業經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

揭示）中規定：「同一年度記大過兩次者，應予以

解雇」 

需注意高等法院92年度勞上易字第88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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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關鍵字 問題意識 

甲有下列行為並予以懲戒：涉犯背信罪，記大過

一次。未曾全程參與講習，記大過一次。多次

私下向不同客戶借款，經客戶向公司申訴後，公司

始知該情，記大過一次 

雖然看起來甲惡性重大，且已超過兩次大過，但仍

應依「解雇最後手段性」予以判斷，並非公司記大

過，就認為「情節重大」。 

 

擬答    

所謂解僱事由法定，目的係在保護勞方不會因為資方濫用其權勢恣意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基

準法特將解僱事由以法條明文化。按現行勞動基準法關於勞動契約之終止係採法定事由制，

非採美國法之任意僱傭制（employment-at-will），得任由雇主不附理由，隨時將勞工解僱。

是以，勞工非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所定之事由，雇主不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工非有同法

第12條第1項所定之事由，雇主不得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者，雇主應依同法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惟依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者則無。 

   雇主為了維持工作秩序，依據勞動基準法第70條之規定，固得在工作規則中制定各種懲

戒方式：如扣薪、申誡、記過、降級甚至解僱，且為因應企業本身的特性及勞工在企業中的

地位不同，亦於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設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之懲戒解僱事由，然此尚非允許雇主得任意以單方之意思表示，訂定逾越勞動基準法規定或

有違相當性之終止契約事由。是如雇主於其工作規則所制定得逕予解僱之事由，本質上實包

含於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其餘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內，仍應待符合各該款標準時，雇主始得

逕予解僱，自不許雇主制定低於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至3、5至6款之各款解僱標準，再

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同條項第4款事由，對勞工逕予解僱，否則即有違比例

原則、懲戒相當性原則或解僱最後手段性，亦不符立法者制定終止勞動契約法定事由之立法

意旨。（參見高等法院92年度勞上易字第88號判決） 

管見以為A金融機構之解雇應屬合法： 

依前開說明，A金融機構自不得僅依工作規則之規定即將勞工逕予解僱，仍應探究是否符

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就案例事實觀之，A金融機構實際上是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作為解雇事由。因此，首應探究者乃是：甲所為之涉犯背信罪、

未曾全程參與講習及多次私下向不同客戶借款等情事，是否已達「情節重大」？ 

 是否達於「情節重大」程度，應由雇主依據社會一般通念，審酌評估行業性質、職場文化、

違規行為所造成影響、是否可歸責於勞工、有無賦予勞工必要程序保障即勞工可否預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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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6 

項，平衡雇主與勞工之利益而妥為判斷。甲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多次向客戶借款，雖然對

個別客戶影響不大，但就A金融機構信譽受到影響之整體觀察，難謂輕微。且甲涉犯背信

罪對於金融機構之工作性質而言，已有重大影響，破壞客戶對A金融機構之信任。綜合上

開情事觀之，既經為記過處分仍未改善，已難期待繼續維持僱傭關係，是以A金融機構依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將甲解雇並無違法。 
 

 
 

 
有關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兩種解僱類型，請回答下列問題： 

如何看待兩者之關係？所謂主客觀說爭議？ 

「雇主之警告措施」，在兩者之適用？ （110年政大勞動法） 
  
    

審題思維    

勞基法第11條與第12條雖然都是雇主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但第11條需要給予預告期間及資

遣費，第12條並不需要，兩者相差甚大，實務上的審查要件也不盡相同。 

主要爭點    

如果勞工有能力提供勞務，但卻故意不提供勞務，此時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或

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兩者有何不同？ 

擬答    

勞基法第11條與第12條雖然都是雇主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但第11條需要給予預告期間及資遣

費，第12條並不需要，兩者之要件與法律效果並不相同。然而，實際上勞工可能是有能力提

供勞務，但卻故意不提供勞務，此時雇主應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或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

即有疑義。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依目前司法實

務見解，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

在內。是以，第11條第5款包含主觀不能勝任與客觀不能勝任，亦即非但指勞工能力上不能完

成工作，即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或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

雖然有學者認為，勞工怠忽工作，應屬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事由，雇主無庸給付資遣

費與給予預告期間，然而，該款受有「情節重大」與「三十日除斥期間」之限制，要件較為

嚴格，仍應按個案事實而為適用。 

基於「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若以「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而終止，必須雇主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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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方符「解

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參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裁判）。然而，所謂「情節重大」

係以勞工之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

之影響、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作為衡量標準，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

誡或懲處為斷（參見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18號裁判）。亦即，倘若勞工違規情節非常重

大，已無容忍之可能者，縱使未曾給予警告措施，亦非不得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情節重大」而終止，而無違背最後手段性原則。 
 

 
 

 
律師思維 

 
雇主解僱勞工經常引發勞資爭議，故此單元在實務上非常重要，對於各款事由之瞭解

與分析，不可輕忽。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觀之，各款事由都需要提供相當多的證據證明之。例如，不能

勝任工作，需提出員工歷年來的工作表現證明（如考績），以及工作上出錯之證明，

並經數次指正仍不願改善之證明，才能證明該員工客觀上能力不足，主觀上工作意

願、工作態度不佳，且公司已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因解僱是否合法，涉及諸多價值判斷，上下級法院判決結果也未必一致。因此，考生

在寫答案時，重點在思辯過程，而非最終判斷，切莫僅以「合法」、「不合法」一語

帶過。 
    

 

 

 

 

 

 

 

 


